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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檢核表 

項次 項目 是 否 

具體內

容詳見

(頁碼) 

※本送審表件為日間學士班(日間專科副學士班)學雜費調整審議資料，非上述學制班別學雜費調整

者，請勿於此填報※ 

一、資訊公開程序 

1 
公告舉辦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前，經校內行政會議通過之學雜費調整資訊

業於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公告 

是  8 

2 

學雜費調整資訊已包括：學校財務情形、助學機制(助學計畫)、辦學綜合

成效、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、校內行政會議與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之紀

錄、錄音或錄影、學生意見及學校回應說明 

是  2 

3 
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已包括：調整理由、調整幅度與計算方法、調整後

預計反映成本或增加之學習資源與金額、預計受惠人數及效益等內涵 

是  11-17 

二、研議公開程序 

(一)校內決策機制 

1 學校設有學雜費審議小組(成員應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代表) 是  36 

2 

學雜費審議小組已就下列事項審議： 

學校財務情形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、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、助學

機制(助學計畫)、學雜費調整幅度、學校舉辦向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之情

形、其他學雜費調整事項 

是  附件 4 

(二)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召開情形 

1 會議召開 7 日前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其他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各委員 是  附件 4 

2 已避免於不利學生參與之期間召開 是  附件 4 

3 
會議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，妥善永久保存，並於會議結束後 3 日

內，於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公告 

是  附件 7 

4 
會議決議學雜費是否調整時，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，以出

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

是  附件 4 

(三) 公開溝通說明會議及學生意見陳訴管道之資訊，已於 7 日前公告 是  附件 7 

(四) 
公開溝通說明會議，已避免於不利學生參與之期間舉辦，並就調整學雜

費收費基準向學生進行意向調查 

是  附件 2 

(五) 
學校已於受理學生意見陳訴後 7 日內，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告知學生

學校回應說明 

是  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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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學校財務情形 

1、 學校財務支出與學雜費收入經費分析 

 112 學年度決算數 111 學年度決算數 110 學年度決算數 

行政管理支出（A） 202,266,298 195,702,549 181,595,926 

教學研究訓輔支出（B） 865,631,990 833,708,542 810,402,828 

學生獎助學金（不含政府補助）

（C） 
100,178,709 98,961,376 84,166,371 

學雜費收入（D） 770,962,732 812,783,015 860,828,248 

（A + B + C）/ D = E 1.515 1.3883 1.2502 

    註: 

1.國立學校免填本表。 

2.教學研究訓輔之支出數不含資本支出。（決算書計算公式=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– 折

舊及攤銷） 

3.學生獎助學金不包括政府補助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（決算書計算公

式：學生獎助學金 = 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+ 民間捐贈助學金

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）。 

4.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、學分學雜費、學分費(推廣教育除外)之收入，不含各類實習實

驗費、宿舍費等（決算書計算公式：學雜費收入 = 學費收入 + 雜費收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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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學雜費使用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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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學校開源節流情形 

(1) 開源措施(包括募款及爭取外界資源情形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2) 節流措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5 
 

貳、 財務指標檢視表 

項  目 

金額/比率 

說明 111 年度/110
學年 

112 年度/111
學年 

113 年度/112
學年 

111-113 年

/110-112 學年

度平均 
學雜費收入 860,828,248 元 812,783,015 元 770,962,732 元 814,857,998 元  

國

立 
自籌數 元 元 元 元 近 3 年自籌

數高於學雜

費收入 
1.□符合 
2.□不符合 

近 3 年

學校自

籌數與

學雜費

收入平

均差額 

元 元 元 元 

私

立 
行政管

理、教

學研究

訓輔、

學生獎

助學金

支出 

1,076,165,125 元 1,128,372,467 元 1,168,076,997 元 1,124,204,863 元 

近 3 年行政

管理、教學

研究訓輔及

獎助學金 3
項支出逾學

雜 費 收 入

80% 
1.■符合 
2.□不符合 

近 3 年

平均三

項支出

占學雜

費收入

比例％ 

125.02％ 138.83％ 151.51％ 137.96％ 

近 3 年現金

餘絀比率 
-3.58％ 1.42％ -9.00％ -3.72％ 

近 3 年現金

餘絀比率＜

15% 
1.■符合 
2.□不符合 

     註: 

1. 國立學校以年度決算數填列資料；私立學校以學年度決算數填列資料。 

2. 自籌數：「管理及總務費用、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、學生公費及獎勵金」三項支出，扣

減「政府補助收入」(本部經常門補助款)。 

3. 國立學校政府補助收入不包括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。 

4. 本指標各項收支均不包括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。 

5.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、學分學雜費、學分費(推廣教育除外)之收入，不含各類實習實驗

費、宿舍費等（決算書計算公式：學雜費收入 = 學費收入 + 雜費收入）。 

6. 教學研究訓輔之支出數不含資本支出。（決算書計算公式=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– 折舊

及攤銷） 

7. 學生獎助學金不包括政府補助工讀金、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（決算書計算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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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：學生獎助學金 = 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+ 民間捐贈助學金支

出 +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）。 

8. 現金餘絀比率： 

(1) 私立學校現金餘絀比率決算書計算公式=本期現金餘絀/(經常門現金收入+出售資產現金

收入) 

(2) 國立學校現金餘絀比率決算書計算公式=本期現金餘絀/(經常門現金收入+國庫撥款增置

不動產、動產、無形資產現金收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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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助學指標檢視表 

項目 
金 額/比率 

說    明 
113 年度/112 學年 

學校提撥獎助學金 
80,727,427 元 

(9,391 人次) 

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比例 

10.28％ 

學校獎助學金占學雜費收入比率≧

5％ 
1.■符合 
2.□不符合 

學校助學金 68,582,874 元  
學校助學金占學校提撥獎助

學金比例 
 

84.96％ 

助學金占獎助學金比例＞70％ 
1.■符合 
2.□不符合 
(如排除指定捐贈之獎學金支出，請

敘明金額為            元) 

     註： 

1. 國立學校提撥獎助學金係指學生公費(含學雜費減免)及獎勵金；私立學校提撥獎助學金指

不含政府補助之各項獎助學金（決算書計算公式 =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

金支出 + 民間捐贈助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）。 

 

肆、 辦學綜合指標檢視表 

項       目 說         明 

該一學年度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值在 23 以下 1.■符合 
2.□不符合 
日間學制生師比:15.61(d = a / c) 
日間學制學生總數(a):5902.8 
專任師資數(b):288 
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數(c):378 

近 3 年無校(財)務違法或不當，情節重大，經本

部糾正或要求限期改善 
1.■符合 
2.□不符合 

近 3 年無違反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

法」所定指標或程式之情事 
1.■符合 
2.□不符合 

    註： 

1. 日間學制生師比值係指全校日間學制加權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、兼任師資數總和。 

2. 生師比之學生數及師資數列計原則，依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第

四條附表一規定辦理。 

3. 考量學雜費申請作業期程，生師比計算至 113 學年度上學期結束(114 年 1 月 31 日止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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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資訊公開程序 

1、 學雜費調整資訊公告情形 

本校校務資訊公開平臺：https://admin.must.edu.tw/view/list.aspx?UnitID=1237&id=535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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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 114 學年學雜費調整作業相關程序及會議日期皆於 114.06.03 

於【財務資訊公開平臺】及【財務處網站】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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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財務處校網頁：https://admin.must.edu.tw/news/page.aspx?UnitID=75&id=2794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日期 星期 時段

行政會議審議 114.6.3 二
10:00

-
12:00

行政會議

(鴻超樓一樓平面會議室)

校長、副校長、各處室主管、學生

代表等

 學生溝通說

明
114.6.9 ㇐

14:00
-

16:00

學生公開說明會/公聽會

(哈佛講堂)

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成員(校長、副

校長、行政一級主管、各學院院

長、校務會議學生代表)、與會學生

校務會議報告 114.6.11 三 14:00
校務會議

(哈佛講堂)

校務會議委員及校務學生代表(日間

部、進修部)

學雜費調整審

議
114.6.17 二

14:00
-

15:00

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
(管理學院大樓1樓先鋒國際會議室)

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成員(校長、副

校長、行政一級主管、各學院院

長、校務會議學生代表)。

報教育部核定
114.6.17

-
114.6.20

一 文件彙整並報教育部 學務處、財務處等

 資訊公開 學校網頁公告 學務處、財務處等
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(114學年學雜費調整)作業相關程序-公告日期114.06.03

時間
流程階段 主要會議/程序 重要成員/參與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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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公告之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 

(1) 學雜費調整理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2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3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4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5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6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7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2) 調整幅度與計算方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3) 調整後預計反映成本或增加之學習資源與金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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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彙整表及各項目計畫說明如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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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學雜費調整後之預期效益 

 

  本校學雜費調整幅度為 0.7%，收費排名約在私校的中下標準 

  自 112 學年度開始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日間部 1.75 萬及進修部最高 1.75 萬  

  自 107 學年度學雜費每年提撥 5%以上獎助學金,目前 113 學年度正執行中  

  建議調整日夜間部之學雜費收入,約增加 500 萬學雜費收入,預計之支用計畫總額為

1,750 萬，全數投入在學生直接有感之用途,如第 18 頁所示 

 

(5) 114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後收費基準一覽表 

日間學制學士班 

學制 金額 
工學院  

(工程、半導體學院) 
商學院 

 (管理、民生、人文與設計學院) 

日 
間 
學 
制 
學 
士 
班 

調幅 0.7% 0.7% 

學費 38,004 36,319 

雜費 13,564 8,610 

合計 51,568 44,929 

113 學年度收費標準 
51,210 44,617 

      註： 

1. 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核定，以「醫學系及其他各系」、「工學院」、「理農學院」、「商

學院」、「文法學院」等 5 大類收費領域作區分，由學校按學院及系所性質或類型自行

歸類參照。 

2. 114 學年度學雜費基本調幅為 0.7％。 

    註： 
1. 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核定，以「護理類」、「衛生類」、「家事類」、「商業類」、「工

業類」、「農也與食品類」、「餐旅類」、「藝術與設計類」等 8 大類收費領域作區

分，由學校按學院及系所性質或類型自行歸類參照。 
2. 114 學年度學雜費基本調幅為 0.7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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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其他公告之學雜費調整資訊 

(1) 助學機制(助學計畫) 

1、 學校各項助學措施 

項目 性質(獎學金

或助學金) 
實施內容 經費(元) 預計受益

學生數 

日(進修)獎
學金 

獎學金 

資 格: 
申請獎學金之獎學生，必須

在本校修業屆滿一學期，其

學籍經教育部核定有案者。

符合校內獎學金申請要點

者，在規定時限完成申請手

續。 
額 度:4,345,000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步審核，並提交獎助學金

委員會會議複審通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4,345,000 元 1,609 人次 

校外競賽獎

學金 
獎學金 

資 格: 
代表本校參與國際性或全國

性之政府機關舉辦各項專業

技能競賽，且同一作品在不

同比賽場合獲奬者，僅能擇

一申請。 
額 度:246,000 元 
實施期程: 每學期辦理一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每學期公告申請期間，受

理學生申請資料並審核是

否符合資格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建立申請資

料清冊，並計算毎位申請

學生獲奬金額。 
3. 於本校會總系統進行核銷

後，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

款至學生帳戶。 

246,000 元 76 人次 

學生對外運

動競賽獎勵 
獎學金 

資 格: 
1. 本校運動代表隊參加全國

大專運動會、全國大專聯

賽、全國大專盃單項錦標

賽等第一級賽事獲得前 8

467,000 元 57 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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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，依名次高低發放不同

獎勵。 
2. 凡該學年入選國家代表隊

選手，依亞奧運校項目發

放不同獎勵。 
額 度:467,000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一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各運動代表隊教練於每年

5 月底前向體育室提出申

請。 
2. 體育室整理後送體育室運

動教練委員會進行審查。 
3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年第

二學期末前由財務處製作

傳票匯入學生帳戶。 

運動菁英入

學獎學金 
獎學金 

資 格: 
1. 入學前三年，參加亞奧

運、全國性運動會、全中

運、高中聯賽及甄試指定

盃賽獲得前 8 名者，依名

次等級高定發放不同獎勵

及住宿補助。 
2. 入學二學年內未獲得全國

運動會、全國大專院校運

動會、大專聯賽、大專盃

單項錦標賽最優級組前 6
名者，停止發給後二學年

之獎學金。若第三學年獲

上述競賽前 6 名者，第四

學年恢復發給本獎學金。 
額 度:90,000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每學期開學後由體育室確

認符合資格者，提出申

請。 
2. 送體育室運動教練委員會

進行初步審查，並提交獎

助學金委員會會議複審通

過。 
3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90,000 元 10 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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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學習獎

學金 
獎學金 

資 格: 
1. 參與國際服務學習課程或

活動之績優學生，可獲獎

狀乙紙，獎學金新台幣最

高參萬元整。 
2. 參與由政府機構承辦之全

國性服務學習競賽成績優

異學生，可獲獎學金最高

壹萬元整。 
額 度:65,000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經服務學習獎學金審核小

組作初步審核，並提交獎

助學金委員會會議複審通

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65,000 元 13 人次 

一般境外學

生獎助學金 
獎學金 

資 格: 
(一) 新生申請： 
1. 申請時間：於申請入學

時提出申請。 
2. 申請資料：申請表、成

績單或其他有利於申請

之文件。 
(二) 在校生(延修生除外)申

請： 
1. 申請時間：每學期開學

三周前備妥資料提出申

請。 
2. 申請資料：申請表、成

績單或其他有利於申請

之文件。 
3. 申請條件：前一學期平

均學業成績大學部達七

十分以上、研究所達八

十分以上，且操行成績

達八十分以上，並不得

有一科成績低於六十

分。 
額 度:764,730 元 
實施期程: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步審核，並提交獎助學金

委員會會議複審通過。 

764,730 元 24 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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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外籍學生學

業成績優良

獎學金 
獎學金 

資 格: 
需上一學期之學業成績，總

平均達七十分以上，並於該

學期至少修習九學分以上之

學分，且無任一科目低於六

十分。 
額 度:73,800 元 
實施期程: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步審核，並提交獎助學金

委員會會議複審通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辦理發放作業。 

73,800 元 18 人次 

產學合作專

班學業成績

優良獎學金 
獎學金 

資 格: 
需上一學期總平均達八十分

以上，與操行成績達八十分

以上，且無任一科目低於六

十分。 
額 度:140,000 元 
實施期程: 每學年辦理二次 
審查機制: 
1. 由各系依資格標準作初步

審核，並提交外籍暨僑生

輔導中心統整，後送獎助

學金委員會會議複審通

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辦理發放作業。 

140,000 元 39 人次 

國際生獎學

金 
獎學金 

資 格: 
符合本校《境外生獎助學金

實施要點》中特定國家地區

境外生之獎助學金申請要點

者。 
額 度:5,953,023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步審核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5,953,023 元 247 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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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學金小計 12,144,553 元 2,093 人次 

特定國家地

區境外生獎

助學金 
助學金 

資 格: 
(一) 新生申請：於申請入學

時提出申請。  
(二) 在校生(延修生除外)申

請：符合以下其中之一

者： 
1. 前一學期平均學業成績

大學部達七十分以上、

研究所達八十分以上，

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

上，並不得有一科成績

低於六十分。 
2. 符合所屬國家地區學校

或機構與本校簽訂合作

協議所定之條件。 
額 度:1,890,000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步審核，並提交獎助學金

委員會會議複審通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1,890,000 元 102 人次 

國際生其他

助學金 
助學金 

資 格: 
符合本校(境外生獎助學金實

施要點》中特定國家地區境

外生之獎助學金 )申請要點

者。 
額 度:31,930,237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步審核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31,930,237 元 1752 人次 

境外學生活

助學金 
助學金 

資 格:  
凡就讀本校且在學具有學籍

之學生，主動向學校申請

（已領有各項就學生活補助

或校外實習領有津貼之學生

不得重複領取），經濟或文

化不利之學生優先核給。 
額 度:802,234 元 

802,234 元 114 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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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期程:每學期辦理。 
審查機制: 
1. 由承辦單位元依標準作業

程式由外籍暨僑生輔導中

心彙整名冊。 
2. 後送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

組辦理發放業務。 

生活助學金 助學金 

資 格:  
凡就讀本校且在學具有學籍

之學生，主動向學校申請

（已領有各項就學生活補助

或校外實習領有津貼之學生

不得重複領取），經濟或文

化不利之學生優先核給。 
額 度: 5,872,204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期辦理。 
審查機制: 
1. 由承辦單位元依標準作業

程式由生活輔導組彙整名

冊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由財務處製

作傳票匯入學生帳戶。 

5,872,204 元 1564 人次 

教學獎助金 助學金 

申請資格: 
相關科系或該班級學生有意

願擔任遠距課程、大班班級

助教即可申請教學獎助金。 
額度: 594,000 元 
實施期程: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由系所協助審核學生身

分，並協助學生辦理加退

保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每月申報工

讀金並由財務處製作傳票

匯入學生帳戶。 

1,230,000 元 166 人次 

急難救助 助學金 

資 格:  
慰（補）助對象為本校具正

式學籍學生，事發三個月內

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。 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向

承辦單位提出申請： 
1. 因本人傷病住院，造成

經濟重大負擔。 
2. 家逢變故，致接濟中

斷，生活困難。 
3. 遭遇不可抗拒事故或人

為因素，致生活、經濟

315,000 元 19 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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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受重大損失。 
4. 因故身亡者。 
額 度: 315,000 元 
實施期程: 每學期辦理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將符合資格者紙

本資料送至學校審核。 
2. 核定通過後，由財務處製

作傳票匯入學生帳戶。  

低收入免費

住宿 
助學金 

資 格: 
凡領有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

證明並住學校宿舍之在學生

可申請免費住宿。  
額 度:109,800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資料查核：與社政單位查

核身分證明檔的真實性

（例如：跨平臺系統或紙

本公文核對），最後由住

宿服務單位做核定。 
2. 查核時間點： 
(1) 註冊週核對學生是否已

完成註冊、繳費及是否

實際入住。 
(2) 學期中旬，約第 8 至 10

週針對免費住宿學生進

行檢視學生是否仍持續

住宿。 
(3) 期末資格複查確認學生

住宿是否遵守規定狀

況，是否符合下學期續

住條件。 
(4) 每學年度結束後之整體

審核與成效評估統整年

度補助住宿人數、資格

異動情形及違規案例。 

109,800 元 16 人次 

特教生獎助

學金 
助學金 

資 格:  
申請獎學金之獎學生，必須

持有鑑輔會鑑定證明。符合

教育部特殊教育獎補助金申

請要點者，在規定時限完成

申請手續。 
額 度:124,000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一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124,000 元 12 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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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審核，並發文教育部獎

補助學金窗口審通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第二學期

末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

入學生帳戶。 

工讀助學金 助學金 

資 格: 
凡在本校已辦理註冊，具有

學籍正在就讀且符合下列情

形者皆可申請（以家境清寒

及家逢變故者優先）。 
額度:3,630,414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期辦理。 
審查機制: 
1. 是否具有本校已註冊並具

有學籍之學生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每月申報工

讀金並由財務處製作傳票

匯入學生帳戶。 

3,630,414 元 169 人次 

其他助學金 助學金 

資 格: 
凡在本校已辦理註冊，具有

學籍正在就讀且符合下列情

形者皆可申請。 
額 度: 20,2045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期辦理。 
審查機制: 
1. 是否具有本校已註冊並具

有學籍之學生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每月申報助

學金並由財務處製作傳票

匯入學生帳戶。 

20,2045 元 23 人次 

運動代表隊

勵學獎助學

金 
助學金 

資 格:  
1. 參加本校運動代表隊公開

組棒球、籃球種類表現優

異，依代表隊教練認定優

秀、潛力、一般之選手，

依等級給予不同獎勵及住

宿補助。 
2. 除新生外，前一學期操行

成績須達八十分以上。 
額 度:2,661,367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每學期開學後由棒球、籃

球種類運動代表隊教練提

出申請。 
2. 送體育室運動教練委員會

進行初步審查，並提交獎

2,661,367 元 109 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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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學金委員會會議複審通

過。 
3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(新生)助學

金 
助學金 

資 格: 
符合核發資格學生應於就學

期間每學期開學前完成註冊

程式。 
額 度:15,148,168 元 
實施期程: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步審核，並提交獎助學金

委員會會議複審通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學期末發

放。 

15,148,168 元 2550 人次 

原民專班勵

學獎助學金 
助學金 

資 格:  
受領勵學獎助學金之學生依

規定每學期學業總平均需達

60 分（含）以上，始符合下

學期續領勵學獎助學金資

格。 
額 度:1,170,500 元 
實施期程: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步審核，並提交獎助學金

委員會會議複審通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1,170,500 元 122 人次 

ROTC 大學

儲備軍官訓

練團勵學獎

助學金 

助學金 

資 格: 
申請勵學獎助學金之學生，

必須在本校新生第一學期間

完成國防部 ROTC 標準，智

力 100 分以上、國軍醫院體

檢合格收到錄取通知書後，

前 往 官 校 完 成 報 到 取 得

ROTC 身 份 ， 符 合 校 內

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

勵學獎助學金申請要點者，

在規定時限完成申請手續於

次一學期發放。 
額 度:521,905 元 
實施期程: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
521,905 元 50 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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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步審核，並提交獎助學金

委員會會議複審通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國軍在營專

班勵學獎助

學金 
助學金 

資 格: 
1. 本校所屬營區教學點，經

招收甄試錄取並完成註冊

報名及繳費碩士班、學士

班及副學士班國軍官士

兵。 
2. 第一學期凡依規定時間完

成報名註冊，並於「開學

日」前繳交學費者。 
3. 第二學期至第四學期（四

技至第八學期）：以上學

期進修科目成績全部及格

且總平均碩士班 80 分以

上、學士班及副學士班 70
分以上者為核發對象。 

4. 核發助學獎金除個人申請

資格須合於前開規定外，

另「每班招生人數」須

達：碩士班 10 員以上、

學士班及副學士班 15 員

以上，始符合本要點核發

規定。 
額 度:2,600,000 元 
實施期程: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年度｢國軍在

營專班勵學獎助金實施要

點｣就資格標準作初步審

核，並提交獎助學金委員

會會議複審通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2,600,000 元 491 人次 

新住民及新

住民子女勵

學獎助學金 
助學金 

資 格:  
申請獎助學金之學生須符合

在本校大學部一般科系就讀

之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學生

(延修生除外)資格，其上一學

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

（含）以上、操行成績八十

分以上，且已辦理就學貸款

375,000 元 39 人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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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得申請本獎助學金，但

大一新生入學第一學期不受

上開學業及操行成績之限

制，符合獎助學金申請資格

者，在規定時限完成申請手

續。 
額 度:375,000 元 
實施期程: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審查機制: 
1. 承辦單位依資格標準作初

步審核，並提交獎助學金

委員會會議複審通過。 
2. 審核通過後，於每學期末

前由財務處製作傳票匯入

學生帳戶。 

助學金小計 68,582,874 元 7,298 人次 

獎助學金總計 80,727,427 元(84.96%＞70％) 9,391 人次 

註：獎助學金總計、助學金小計應同於「助學指標檢視表」數字。 

2、 學校各項助學措施目標值及查核機制規劃-未來 

項目 目標值 查核機制 

日(進修)獎學金 10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校外競賽獎學金 10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學生對外運動競賽獎勵 90% 每學年辦理一次。 

運動菁英入學獎學金 9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服務學習獎學金 10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一般境外學生獎助學金 10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外籍學生學業成績優良 
獎學金 

10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產學合作專班學業成績優

良獎學金 
10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國際生獎學金 10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特定國家地區境外生 
獎助學金 

9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國際生其他助學金 10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境外學生活助學金 100% 每學期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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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助學金 100% 每學期辦理。 

教學獎助金 9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研究生助學金 9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急難救助 90% 每學期辦理。 

低收入免費住宿 9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特教生獎助學金 90% 每學年辦理一次。 

工讀助學金 95% 每學期辦理。 

其他助學金 100% 每學期辦理。 

運動代表隊勵學獎助學金 9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(新生)助學金 95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原民專班勵學獎助學金 95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

團勵學獎助學金 
9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國軍在營專班勵學 
獎助學金 

10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新住民及新住民子女勵學

獎助學金 
100% 每學年辦理二次。 

3、 學校協助學生申請其他助學措施 

(1) 請重點說明學校協助學生申請其他單位助學措施情形，可包括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之各

項獎助學金、就學貸款與工讀機會等、申請及受益學生數。 

序號 助學措施 申請 受益學生數 

1 就學貸款 

1. 本校於新生歡迎會設攤、新

生入學報到及新生定向輔導

活動時宣導相關資訊，協助

學生申請。 
2. 本校於新生專區及生輔組網

頁公告就學貸款相關資訊，

協助學生申請。 

3. 生輔組網頁設置就學貸款相

關諮詢服務窗口，供家長及

學生諮詢。 

1000 

2 弱勢助學金 
1. 本校於新生歡迎會設攤、新

生入學報到及新生定向輔導
1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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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時宣導相關資訊，協助

學生申請。 

2. 本校於新生專區、學校獎助

學金網頁及生輔組網頁公告

弱勢助學金申請相關資訊，

協助學生申請。 

3. 生輔組網頁設置弱勢助學金

相關諮詢服務窗口，供家長

及學生諮詢。 

3 工讀機會 

協助學生（特別是經濟弱勢群

體）通過工讀實現經濟自主與能

力發展，設置資源整合平臺及訊

息透明化: 
1. 本校校網頁設置校外徵才專

區，並有專人審查廠商資格

及刊登資訊。 
2. 本校獎助資訊專區:不定期

登刊最新資訊。 
3. 受理公部門工讀登刊訊息，

並公告周知。 
4. 不定期發布工讀訊息至導師

e 週刊。 
5. 在班代 line 群組轉知最新召

募訊息。 
6. 在生活輔導組設置工讀相關

專人諮詢服務窗口。 

200 

4 學雜費減免 

每學期於校網頁-生活輔導組公

告申請期程及繳交需審核的紙本

資料。 
600 

5 特教生獎助學金 

每學期於校網頁-資源教室及資

教社群公告申請期程及繳交需審

核的紙本資料，並於期初會議宣

佈周知。 

150 

6 各界捐贈獎金 

每學期公告最新各界捐贈獎學金

申請資格、流程步驟、文件準

備、審查機制及常見問題解答。 
20 

7 校外獎學金 

依來函公告於網頁周知，並協助

學生申請、送件及追蹤後續獲獎

作業等。 
20 

8 高教深耕計畫 

為使學生安心就學，於 107 年推

動實施高教深耕計畫，補助學校

建立校內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就

學協助機制，本校結合政府、企

業、社會大眾與校友捐資，運用

2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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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款及外部募款基金，藉由學

習、生活及職涯三方多元課程規

劃，結合校內外資源以「學習取

代工讀」減緩學生在學時經濟壓

力，提供學習勵學金。 

(2) 未來協助學生申請其他助學措施之規劃 

以下是針對「其他助學措施」的規劃建議，涵蓋多元層面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： 

序號 層面 助學措施 效益 

1 

經濟支持 

減免私立大專校院學生

學雜費差額 
減輕私立大學學生的經濟負擔。 

2 就學貸款 

幫助家庭經濟條件不足的學生支付學費、

雜費、住宿費、書籍費等就學相關支出，

避免因「短期資金不足」而放棄升學。 

3 學雜費減免 

核心目標是針對教育部規定之特定減免資

格學生，直接減免其學費及雜費，進而減

輕其經濟負擔，確保其受教權不受經濟條

件限制。 

4 

生活支持保障 

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

計畫 

降低弱勢學生輟學率，提升高等教育普及

率。 

5 學產基金助學金 

教育部針對符合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資格

之經文不利的學生，每學期提供特定小額

助學金申請，以援助此類別之經濟弱勢學

生緩解求學困擾。 

6 

學業發展支持 

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。 

7 教學助理 
協助輔導課業學習成效不佳學生及協助學

生通過各院、系專業能力畢業門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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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辦學綜合成效 

本校「財務指標」，「助學指標」，「辦學綜合指標」均符合規範將依照「專科以上學

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之第 9 條之規定辦理 

(3) 本校行政會議與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之紀錄、錄音或錄影，已公告本校財務處網站及資

訊公開平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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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行政會議記錄：如附件 1 

2.學生公開說明及公聽會議紀錄：如附件 2 

3.校務會議紀錄：如附件 3 

4.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紀錄：如附件 4 

 

(4) 各項會議之學生意見(或發言紀要)及學校回應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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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研議公開程序 

1、 校內決策機制 

(1) 學校學雜費審議小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2) 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召開情形 

1. 會議召開情形 
審議事項 會議通知 會議時間 參與情形 是否避開 

不利學生參與的期間 
114 學年學

雜費調整會

議 

114 年 6 月

10 日本校

文書組電子

公文郵寄給

各委員 

114 年 6 月 17
日 

委員總數

33 名，28
名委員出席 

是 
本校先行召開學生公聽

會，彙整學生意見後，

且配合教育部規定審議

小組召開日期須 7 日前

通知委員，最後一次審

議會議學生代表當天沒

有考試者均列席。 

本 校 行 事

曆如附件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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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研議過程 

本校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紀錄詳如附件 4 

審議事項 決議方式 通過情形 委員意見表達情形 是否全程錄音或

錄影存證 
114 學年學

雜 費 調 整

會議 

委員總額 2/3
以 上 委 員 出

席，出席委員

過半數同意 

委員 33 名，出席

28 名，全數同意 
本校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

會議紀錄錄影檔詳如附件 7 
是 
否 
 

3. 會議結束後辦理情形 

本校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於 114 年 6 月 17 日召開，並於 114 年 6 月 18 日會議紀錄及錄影檔

資訊公開於本校校務資訊平台及財務處校網頁。 

2、 公開溝通說明會議 

(1) 辦理情形 
會議通知 辦理時間 

及場次 
地點 學生參與情形 是否避開 

不利學生參與的期間 
本 校 已 於

114 年 6 月

3 日於校務

資 訊 平 台

及 財 務 處

校 網 頁 公

告。 

114 年 6 月 10
日，共 1 場 

哈佛講堂 計有 29 名大學

生參與 
是 
說明：(範例：皆避開學校期中考

與期末考時間) 
□否 
說明：(請說明原因) 

(2) 針對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向學生進行意向調查之情形 

本校學生皆於會議上表達意見，學校已於會議上回覆學生問題。 

(3) 學生意見表達及學校回應情形 

如本校學生公聽會會議記錄如附件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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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校公開研議程序會議綜整如下表所示 

 

 

 

 

 
日期 星期 時段

行政會議審議 114.6.3 二
10:00

-
12:00

行政會議

(鴻超樓一樓平面會議室)

校長、副校長、各處室主管、學生

代表等

 學生溝通說

明
114.6.9 ㇐

14:00
-

16:00

學生公開說明會/公聽會

(哈佛講堂)

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成員(校長、副

校長、行政一級主管、各學院院

長、校務會議學生代表)、與會學生

校務會議報告 114.6.11 三 14:00
校務會議

(哈佛講堂)

校務會議委員及校務學生代表(日間

部、進修部)

學雜費調整審

議
114.6.17 二

14:00
-

15:00

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
(管理學院大樓1樓先鋒國際會議室)

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成員(校長、副

校長、行政一級主管、各學院院

長、校務會議學生代表)。

報教育部核定
114.6.17

-
114.6.20

一 文件彙整並報教育部 學務處、財務處等

 資訊公開 學校網頁公告 學務處、財務處等
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(114學年學雜費調整)作業相關程序-公告日期114.06.03

時間
流程階段 主要會議/程序 重要成員/參與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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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學生意見陳述管道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1) 學生意見陳述管道之資訊 
陳述管道 陳述管道通知 學校是否於受理學生

意見陳述後 
7 日內回覆 

意見回復方式 

學生意見 E-mail 至
even@must.edu.tw 

本校已於(114 學年學雜

費調整)作業相關程序及

會議日期於 114 年 6 月

3 日公告 

是 
□否 
說明：(請說明原因) 

會議現場回應 

(2) 學生意見陳述情形及學校回應說明 

(請重點說明辦理情形，彙整資料請以附件並編號方式提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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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附件 

1.行政會議紀錄及簡報檔：如附件 1 

2.學生公開說明及公聽會會議紀錄及簡報檔：如附件 2 

3.校務會議紀錄及簡報檔：如附件 3 

4.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紀錄及簡報檔：如附件 4 

5.本校 113-2 學期行事曆：如附件 5 

6 本校最後一次(108 學年)調漲學雜費之核定公文：附件 6 

7. 本校學雜費調整(行政會議)、(審議小組會議)紀錄錄影檔：附件 7 

 


